
 

台糖公司 108 年第 1次性別平等工作小組會議紀錄 
 

一、時間：108 年 08 月 01 日（星期四）下午 2時整                                

地點：總管理處第 3會議室（教學大樓 1樓） 

二、主席：洪召集人火文                               記錄：王俐心 

三、出席：曹委員玫蓉、曹委員金英(公差)、黃委員秉琛、陳委員秋敏、

朱委員雅綺、吳委員佩娟、蕭委員兼執行秘書基淵 

四、列席：孫副處長振益、莊組長慶文、陳工業關係管理師玉英 

五、主席致詞：（略） 

六、工作報告：（略） 

七、討論事項： 

案由：有關本公司女性員工及主管比例偏低之原因與因應做法，提請討

論。 

說明：本公司於 108 年 5月 28 日召開「研商提升女性員工及主管比例

工作圈(CEDAW 圈)」第 1次會議，提出本公司女性員工及主管比

例偏低之原因及因應做法如下: 

(一)女性員工比例偏低之原因: 

1.工作地點:早期各糖廠、畜殖場多位於鄉下且地處偏僻，男主

外女主內意識更加強烈，致公司以男性員工為多數。 

2.產業性質:公司早期以砂糖、畜殖及糖業副產品產銷為主，屬

勞力密集型產業，致體力性及工業技術性之男性員工較多。 

3.體能、生理差異:各區處原料、農場課等業務上需於戶外操作

大型機具，受限男、女性於體能負荷及生理上之差異，此類

工作多由男性擔任。 

4.公司人力結構:公司近十年人力精簡及員工退休年齡延長，於

多退少補情況下，女性員工比例無明顯增加1，致比例結構僵

化。 

(二)女性主管比例偏低之原因: 

1.性格差異:傳統社會中家庭經濟重擔多落於男性，致男性工作

                                                 
1 98年女性 8.51%、99年 8.91%、100年 9%、101年 8.93%、102年 9%、103年 9.37%、104年 9.45%、105
年 9.59%、106年 10.77%、107年 12.98%。 



 

企圖性格及欲念強烈，積極求取較高職位與薪給。 

2.主管職務性質:由於女性常需負責養育孩子並照料家庭相關

事務，且衡酌擔任主管職務相較於非主管更易調動工作地點

或職務，時間調配上易有衝突，以致女性較常出現無意願擔

任主管職務之傾向或決定。 

3.主管培育時間:在國營事業升遷體系須具備一定資歷，因現況

女性員工比例較低致直接連動女性主管比例偏低，雖近年女

性員工進用比例提升迅速，惟其工作資歷與養成尚不足以擔

任主管職務。 

(三)因應做法 

1.邇來為因應糖業自由化，公司實施多角化經營，使公司產業

性質朝向服務業發展，以致招考進用諸多管理、業務類等非

傳統工業技術人員，其中女性占比漸增，透過女性員工進用

逐年增加以期改善公司人力結構，進而提升女性主管比例。 

2.公司推動 MA 儲備幹部制度，拔擢 35 歲以下優秀人員提早遞

補 36~50 歲之職務缺口，透過各單位鼓勵女性員工多參與培

訓，以提早拔擢為主管。 

3.公司於主管培訓與列冊作業中，更應強化宣導各單位於派訓

主管班及候用列冊時應納入性別觀點。 

4.公司於各式訓練課程中應強化主管之性別教育，期加速強化

性別平衡觀點。 

決議： 

照案通過。另因應做法部分可再衡酌公司提名主管人選時，三位

人選中有一位女性之可行性，俾利促進女性從業人員擔任主管職

務。 

八、意見交流： 

洪召集人火文： 

(一) 公司從業人員主要透過考試進用，從筆試到面試皆未針對性

別而有差別待遇，在主管任用部分亦是如此。近年來公司於

派兼轉投資公司董事時，亦已將性別比例納入考量。 

(二) 有關女性員工比例偏低部分，早期公司各糖廠工作地點位處



 

偏僻，易因此影響員工性別比例，惟現今交通便利，已逐漸

打破此框架，但不可諱言，部分需大量體能負荷之工作即便

未限制性別，但報考者仍以男性為主。 

曹委員玫蓉： 

(一) 台灣職場生態相較於其他國家其實進步很多，我們甚至是亞

洲第一個同婚合法化的國家，但剛剛委員也提到女性通常花

較多時間照顧小孩，這是一般母性的自我期許導致女性和工

作相比多會以家庭為重。從另一方面來看，若讓這現況長期

自由發展後，女性可能容易趨於現狀，因此倘有家人、朋友

及工作環境的激勵，將有助於強化女性自我成長。 

(二) 在因應做法第三點與第四點中有提到主管研習，其實主管的

態度對於提升性別意識具重要影響力，可透過強化主管的性

別教育改善女性在職場上的無形限制。例如上次討論的家務

分工議題，有助於鼓勵不同性別的人主動參與家庭事務，若

有工作上的需求，亦非刻板是女性要以家庭為重，女性也可

以因為家裡有伴侶的支持而在職場無後顧之憂的發揮所長，

假以時日可使雙方在工作上皆能成長。 

吳委員佩娟： 

近幾年公司女性同仁逐漸增加，例如去年資產營運處招考進來 5

位同仁中就有 4 位女性，公司進用人員並未因性別而有差異，但

通常女性同仁在工作上會著重考量家庭因素。 

朱委員雅綺： 

政風處近年來進用人員也以女性居多，公司在進用員工部分並未

因性別而有差異。 

黃委員秉琛： 

因早期公司產業性質導致從業人員以男性為多數，進一步造成現

今主管也是男性居多，但近年來公開招考等使女性員工呈現增加

趨勢。公司一直持續配合政策推廣性別平等理念，在主管調升上

並未因性別而有差別待遇，但男性在尋求職位上多較具企圖心，

可能也是男性主管較多的原因之一。 

蕭委員兼執行秘書基淵： 



 

(一)在總管理處因工作多屬管理類，爰女性員工比例較高，在現

場則是以男性為主，主要是多為勞力性質工作，例如在賣場

需要勞力搬運商品或於深夜出勤，加上女性若去偏遠地方拜

訪客戶，主管也會有安全上的顧慮，因此長期之下主管多會

將女性員工調往內勤服務。另外公司會以男性主管為多數主

要是由於大部分女性會有家庭考量而避免工作地點調動，但

未經工作輪調會使其在職場升遷上受限。 

(二)其實透過考試進用員工的方式，在工作的需求分配上有時會

有落差，加上現場的工作又需考量性別本質上的差異，因此

員工透過考試進來卻不見得適合該工作形態時，只能透過後

續調整來安排工作內容。 

陳委員秋敏： 

有時候主管會因性別考量而影響工作安排，建議主管應以個人特

性作為考量，另因統計數據呈現出性別不平等的表象，例如公司

15 位董事中只有 1 位女性，若要達到任一性別不低於三分之一，

女性董事就要有 5位，但主要決定權還是在於經濟部派任。 

孫副處長振益： 

(一)在提高國營事業女性董監事比例部分，國營會建議各公司於

下次改選時改善，若屆時女性董監事仍無法達到三分之一，

國營會建議修正「經濟部及所屬機關事業機構遴派公民營事

業與財團法人董監事及其他重要職務管理要點」，將該要點納

入董監事性別比例規定。 

(二)國營事業分為派用和僱用人員，主管主要為派用人員，但在

公司女性派用人員較少的前提下，能夠擔任主管的人員又更

少；另外公司基層主管在調升中階主管之前還有一段差距，

最常見的就是現場的股長調到總管理處擔任管理師，雖然升

等但卻從主管變成非主管，造成主管人數降低。 

(三)在近幾年若有主管職務缺口，特別是非主管調升主管時，除

考量能力和意願之外，公司提名主管人選時，三位人選中其

中一位為女性，這似為較可量化的具體作法。 

九、散會：同日下午 3時 10 分 


